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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醫學會對營養標籤之意見  
 
食物包裝上的營養標籤對消費者在選購食物時十分重要，尤其是一些長期病患

者、長者、孕婦及小孩，食物中的營養成份對他們的健康尤為重要。統一的營

養標籤制度能避免混亂，亦令消費者更易作出比較。 
 
對政府所提出的食物營養標籤計劃，香港醫學會的立場如下： 
 
我們認為食物營養標籤的基本原則應為：當有關營養成份如含量過量會危害健

康的話，則必須强制標籤。如食品商對其產品所含的任何營養成份作出聲稱，

則那些資料必須準確、清晰及不應存有誤導成份。 
 
我們支持政府原先在二零零三年發出的諮詢文件中提出的方案。我們亦建議將

鉀和反式脂肪加入為應强制標籤的核心營養素的名單中，成為熱量加十一種核

心營養素。 
 
在原先的諮詢文件中列明，建議的標籤制度並不適用於嬰兒/較大嬰兒的配方奶
粉及食物。我們認為：除非這類預先包裝食物已受其他標籤法規管，否則它們

不應被剔除於這標籤法之外。 
 
我們應統一用作註明和比較的單位。營養素的份量應以量度固體食物的“每一

百克＂及量度液體的“每一百毫升＂來標示。以“每一食用分量＂標示則可隨

意。另外，我們亦應標示包裝食品的淨重量或淨體積，而單位亦應與營養素標

示單位相同。 
 
包裝上的標籤必須同時印有中文及英文的營養資料。 
 
我們認為規管範圍應包括透過電子貿易出售的預先包裝食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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